
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关于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组前业绩异常

或拟置出资产之专项核查意见

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资”或“评估机构”）接受大唐电信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电信”、“上市公司”或“公司”）委托，

担任本次大唐电信子公司增资的评估机构。作为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按照中国

证监会于 2020年 7月 31日发布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号》中“上

市公司重组前业绩异常或拟置出资产的核查要求”的规定，就上市公司本次重组

前业绩异常或拟置出资产的相关事项进行专项核查并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具体如

下：

一、拟置出资产的评估作价情况

根据《大唐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项目涉及的大唐微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资评报字[2021]192号”（以

下简称“评估报告”），本次评估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对大唐微电

子技术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为2020

年12月31日，并选取市场法作为评估结论，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账面价值（100%权益） 评估值（100%权益） 增值额 增值率

大唐微电子 38,875.79 123,695.46 84,819.67 218.18%

根据上述市场法评估结果，大唐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评估价

值为123,695.46万元。

二、本次评估方法、评估假设、评估参数合理，且符合企业实际经营情况

1、评估方法的合理性

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主要有收益法、市场法和成本法（资产基础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通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

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收益法中常用的两种具体方法是股利折现法和现

金流量折现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

易案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市场法中常用的两种方法

是上市公司比较法和交易案例比较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

债表为基础，评估表内及可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

价值的评估方法。

受国际宏观政治环境影响，近年来国内集成电路市场波动较大，导致行

业历史年度收益存在一定波动，行业波动同样波及到被评估单位，经与企业

管理层多次沟通，鉴于了解到企业现有优势业务的现状以及开拓物联网安全

应用、工业互联网等新兴市场的业务产品将面向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与企

业现有占有一定优势的传统产品市场相比，新兴产品市场具有碎片化、充分

竞争等特性，且增长状况具有不确定性，尚需成熟完善，国产芯片及企业对

应产品占有率很可能存在较大波动，新的业务产品又尚处于前期研发状态中，

未来收益预测不确定性较大，本次管理当局难于提供未来较长年度盈利状况

准确预测，未来长期利润水平目前难于判断，故本次评估不宜采用收益法。

由于可以取得与被评估企业类似的上市公司参考企业，可以取得市场法

所需的相关比较资料，具备采用市场法评估的客观条件，因此本次评估可以

采用市场法评估。

由于被评估企业具备可利用的历史资料，在充分考虑资产的实体性贬值、

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基础上，在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的同时，采用资产

基础法进行评估。

综上，本次评估确定采用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2、评估假设的合理性

（1）基本假设

1）交易假设

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估资产的

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2）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是指充分发达与完善的市场条件，是一个有自愿的买者和卖者



的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买者和卖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彼此都有获取

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而

非强制的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的。

3）持续使用假设

该假设首先设定被评估资产正处于使用状态，包括正在使用中的资产和

备用的资产；其次根据有关数据和信息，推断这些处于使用状态的资产还将

继续使用下去。在持续使用假设条件下，没有考虑资产用途转换或者最佳利

用条件。

4）持续经营假设

假设被评估单位以现有资产、资源条件为基础，经营者负责并有能力担

当责任，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停止营业，而是合法、持续地

经营下去。

（2）评估特殊性假设

1）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评估报告时所采

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2）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外部经济环境不变，国家宏观经济政策、

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无重大变化；

3）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所处的行业环境保持目前的发展趋势；

4）假定大唐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未来年度收入情况与其提供的《产品

未来收入预测表》数据无重大变化；

5）假定大唐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未来年度可持续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

质；

6）有关贷款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以及政策性收费等不发生

重大变化；

7）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8）被评估单位完全遵守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其管理层是负责的、稳

定的，且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9）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3、评估参数的合理性

评估参数的预测建立在所获取各类信息资料的基础之上。本次评估收集



的信息包括产业经济信息、企业自身的资产状况信息、财务状况信息、经营

状况信息等；获取信息的渠道包括现场调查、市场调查、专家咨询、委托方

和相关当事方提供的资料、专业机构的资料以及评估机构自行积累的信息资

料等；本评估机构对所获取的资料按照评估目的、价值类型、评估方法、评

估假设等评估要素的有关要求，对资料的充分性、可靠性进行分析判断，在

此基础上对评估参数的预测是合理的，并且符合资产的实际经营情况。

综上所述，本评估机构认为：本次交易中拟置出资产的评估方法、评估

假设、评估参数取值及评估结论合理，符合资产实际经营情况，本次评估履

行了必要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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